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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通教督委办函〔2021〕12 号

关于做好 2021年省政府对设区市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通州湾示范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苏锡通产业园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市直各中学：

根据 2021年省政府对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

价工作安排，现就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间安排

调查采用网络问卷方式，调查时间按设区市分时段进行，南

通市开放时间为：10月 15日至 10月 21日。

二、 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涉及 3类人群：社会人士、教师和学生。根据

被调查对象和调查重点的不同，各类问卷的内容各有所侧重。每



—2—

份问卷由填答人基本情况和调查内容两部分组成。

三、 具体实施

1.问卷发放。用手机微信扫描相应二维码进入问卷。请将本

地二维码（见附件）放在设区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

中学（含中等职业学校）等官方网站的醒目位置，由被调查者使

用微信扫码进入。

2.问卷分配。填答人扫描二维码后，可以根据身份（社会人

士、教师和学生）参与问卷调查。

3.问卷和回收。填答人提交问卷后，将自动上传系统后台，

以保证调查过程公正、问卷结果和留言内容保密。

四、有关要求

1.迅速组织发布。各地收到通知和登录二维码后，要尽快在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发布。

2.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广泛发动让社

会各界知晓并积极参与对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

意度调查，确保参与满意度调查人员的数量，让更多人关心当地

教育发展。公告内容要保留到 10月 21日。

3.坚持实事求是。要严明工作纪律，提高调查实效，杜绝虚

假填报等弄虚作假行为，确保调查结果客观公正。

联系人：朱小莉，联系电话： 0513—8509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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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南通市教育满意度调查二维码

南通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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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通市教育满意度调查二维码

时间：2021-10-15 00:00:00 ~ 2021-10-21 23:59:59


